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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1年 10月自学考试中国法制史试题 

课程代码：00223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 

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左传》引《夏书》曰：“昏、墨、贼，杀”。其中昏、墨、贼三种罪名出现于（  A ）113 

A．夏朝  B．商朝 

C．西周  D．春秋 

2．中国古代礼治思想达到完善是在（  C  ）222 

A．夏朝  B．商朝 

C．西周  D．春秋战国 

3．“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 

种审讯方法形成于（  B  ）240 

A．商朝  B．西周 

C．汉朝  D．南北朝 

4．西周时期的监狱称为（  D  ）241 

A．大理  B．夏台 

C．羑里  D．囹圄 

5．西周时期，在诸侯国内掌握最高司法权的是（  A  ）238 

A．周天子  B．诸侯王 

C．大夫  D．大司寇 

6．在立法上明确提出“轻罪重罚”主张的是（  C  ）350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7．《法经》共有六篇，其中《具》篇类似于现代刑法的（  A  ）352 

A．总则部分  B．分则部分 

C．序言部分  D．解释部分 

8．由叔孙通制定，其主要内容为朝觐、宗庙、婚丧等方面礼仪制度及法律规定的《傍章》 

十八篇颁行于（  B  ）578 

A．秦初  B．汉初 

C．隋初  D．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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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代关于宫廷警卫方面的法律称为（  C  ）579 

A．“约法三章”  B． 《沈命法》 

C．《越宫律》  D． 《朝律》 

10．在中国古代，最早确定法典篇目为 12 篇的是（  B  ）6111 

A．《曹魏律》  B． 《北齐律》 

C．《开皇律》  D． 《永徽律》 

11．在中国古代，明确提出“法令不可数变”的是（  C  ）7132 

A．秦始皇  B．隋文帝 

C．唐太宗  D．明太祖 

12． 首创“疏议”， 并把对律文的解释和补充形式推到了一个新阶段的朝代是 （  D  ） 7139 

A．秦朝  B．汉朝 

C．晋朝  D．唐朝 

13．在中国古代法典中，首次在篇下设“门”的是（  B  ）7141 

A．《新律》  B． 《宋刑统》 

C．《泰始律》  D． 《开皇律》 

14． 明朝参加“九卿圆审”的官员为三法司长官与吏、 户、 礼、 兵、 工五部尚书及 （  B ） 10225 

A．司礼太监  B．通政使 

C．丞相  D．内阁大学士 

15．清代将经秋审、朝审决定留待来年再审的案件称为（  B  ）11249 

A．情实  B．缓决 

C．可矜  D．留养承祀 

16． 清末预备立宪时所设立的“以取决公论， 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的机构是 （  B ） 13270 

A．谘议局  B．资政院 

C．宪政编查馆  D．修订法律馆 

17．修律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是清政府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推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重大 

法律变革。这次变革始于（  C  ）13273 

A．1900 年  B．1901 年 

C．1902 年  D．1903年 

18．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民法典草案是（  A  ）13277 

A．《大清民律草案》  B． 《户部则例》 

C．《中华民国民法》  D． 《破产律》 

19．中国近代最早抛弃“诸法合体”编纂形式的法律是（  C  ）1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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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清律例》  B． 《大清现行刑律》 

C．《大清新刑律》  D． 《中华民国刑法》 

20．清末主持起草《大清商律草案》的机构是（  A  ）13278 

A．修订法律馆  B．刑部 

C．法部  D．大理寺 

21．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律》制定于（  A  ）13277 

A．清末时期  B．北洋政府时期 

C．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D．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22．《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国家权力机构组织法，它规定新 

国家实行（  A  ）14290 

A．总统制  B．君主立宪制 

C．内阁制  D．君主制 

23．北洋政府时期有所谓“贿选宪法”，其公布者是（  D  ）15311 

A．黎元洪  B．张勋 

C．段祺瑞  D．曹锟 

24．北洋政府时期，由大总统特令任命的国务总理、各部部长称为（  A  ）15313 

A．特任官  B．简任官 

C．荐任官  D．委任官 

25．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新刑法”根据社会防卫理论专门增加了一章，称为（D）16343 

A．劳动教养  B．行政拘留 

C．管制  D．保安处分 

26．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中惟一没有被法典化的是（  C  ）16331 

A．刑法  B．民法 

C．行政法  D．诉讼法 

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左倾”错误影响，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的法律是（  C  ）17358 

A．《兴国土地法》  B． 《井冈山土地法》 

C．《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D． 《中国土地法大纲》 

28．革命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采用的死刑执行方式为（  B  ）17369 

A．注射  B．枪决 

C．暗杀  D．斩首 

29．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是（  C  ）1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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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参议会  B．参政院 

C．人民代表会议  D．人民代表大会 

30．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最具代表性的宪法性文件是（  B ）17354 

A．《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B．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C．《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D．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 

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31．中国法律起源的主要特点是（  ABE  ）110 

A．法律以氏族血缘为纽带  B．法律具有早熟性 

C．行政司法分离  D．民事法律发达 

E．内容上以刑为主 

32．西周时期所制定的法律有（  CD  ）225 

A．《汤刑》  B． 《禹刑》 

C．《九刑》  D． 《吕刑》 

E．《甘誓》 

33．下列选项中，属于元朝法律所规定的特殊婚姻形式的是（  AB  ）9197 

A．入赘  B．收继婚 

C．义绝  D．和离 

E．聘娶婚 

34．清末确定的修律宗旨包括（  ABCE  ）13274 

A．博稽中外  B．模范列强 

C．参考古今  D．明德慎罚 

E．务期中外通行 

35．革命根据地时期刑罚体系中的从刑有（  AE  ）17370 

A．褫夺公权  B．拘役 

C．管制  D．罚金 

E．没收财产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9分) 

36．凌迟 8173 

答：凌（陵）迟出现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中国古代最为残酷的生命刑。宋朝在仁宗年间开始 

使用凌迟，以后凌迟被引入编敕，上升为带有普遍性与经常性的刑罚，成为法定刑。至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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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制《庆元条法事类》时，凌迟成为与绞、斩并行的生命刑，且为第一等生命刑。 “凌 

迟”二字按《苟子·宥坐》解释是“言丘陵之势渐慢也” 。 “凌”通“陵”字，沈家本在《历 

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中以此认为凌迟是使受刑人“死之徐而不速也” 。这种通过延长受刑 

人遭受痛苦时间的酷刑延用至元、明、清三代。 

37．“一条鞭法”10220 

答： “一条鞭法”是将各种类型的赋役并为统一的货币税予以征收的赋税制度。其主要内容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各州县的田赋、杂税和差役合并，统一征收；二是田赋除部分地 

区征收米粮外， 其他一律征收折色银； 三是各项杂税和差役等统一折算成白银， 平摊入土地， 

按照土地和人丁的多少征收；四是征收赋税实行“官收官解制” ，即由官府自行负责征收和 

解运。因此， “一条鞭法”的实行是古代赋税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它简化了赋役的征收项目和手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行赋役合一，以缴纳银 

钱代替力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扩大货币的 

流通范围，推动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38．土地改革中的人民法庭 17378 

答：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为保卫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各解放区设 

人民法庭配合工作，专门审理违抗和破坏土地法大纲、危害土地改革运动和侵犯人民民主权 

利的案件， 人民法庭为临时性的机关， 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后即撤销。 人民法庭设审判委员会， 

委员由政府委派和村民选举产生。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39．简述《九章律》的主要内容。578 

答：《九章律》是在《法经》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的基础上，参照秦律，增加 

户律（主要规定户籍、赋税等事）、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等事）、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 

牧驿传等事）三章，合为九章，构成汉律的核心内容，是汉朝最重要的一部法典。《九章律》 

作为汉朝基本法典，促进社会发展、政权稳定，对后世立法有很大影响。然而其立法体例存 

在缺点，如相当于总则的“具律”既不在律典之首，也不在律典之末。 

40．简述《钦定宪法大纲》的结构及其主要内容。13269 

答：《钦定宪法大纲》由“宪政编查馆”编订，共23条，内容包括“君上大权”和“臣民权 

利义务”两部分。 “君上大权”是“正文” ，共14条； “臣民权利义务”是“附录” ，共9条。 

《钦定宪法大纲》首先强调君权的地位和君主的神圣，第1条、第2条即规定： “大清皇帝 

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 “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第3条到第14条分别赋 

予了君上种种大权，包括颁行法律、设官制禄、黜陟百司、总揽司法、召集和解散议院、统 

帅军队、宣战媾和以及发布可“代法律之诏令”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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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宪法大纲》中关于臣民权利义务的部分，主要是规定人民有当兵、纳税和服从清 

政府法律的义务，虽虚伪地规定了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等自由权利，但又规 

定必要时皇帝“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 

41．简述革命根据地时期婚姻立法的主要基本原则。17361 

答：根据地时期婚姻立法的基本原别主要有：(1)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原则是根据地各个时 

期婚姻法规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2) 一夫一妻。各个根据地婚姻立法均明确规定任何人 

都只能有一个配偶， 一切公开的或变相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都是非法的。 (3)男女平等。 (4) 

保护军婚。为了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保护军婚是根据地婚姻法规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42．试述春秋末期郑、晋两国的“铸刑书(鼎)”事件及其历史意义。345/46/47 

答： 

郑国铸刑书：约公元前 536 年，《左传·昭公六年》有： “郑人铸刑书” ，杜预注： “铸刑书于 

鼎，以为国之常法” 。鼎是人们祈祷祭祀之神器，子产“铸刑于鼎” ，既预示着法的权威与神 

圣，也是用鼎这一载体表明法的稳固与彰明。子产“铸刑书”意味着过去一直被神秘化的法 

律变成了公开的法律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 

晋国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大臣赵鞅、苟寅将赵盾所作的法典铸在鼎上时，遭来了孔 

子的反对。孔子认为，晋国先前所制定的法律，如“被庐之法” 、 “常法”等，因为能保证贵 

贱等级秩序，所以晋国能成为盟主；现在废弃旧有法度，铸刑鼎，将法律公开，将会使百姓 

都依法律行事，贵族的尊贵无从体现，贵贱无序，必将招致亡国。 

历史意义：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成文法公布 

后，法的公开成为历史潮流，从此以后，秘密法再也无法延续。同时，秘密法时代的结束也 

标志着刑依法定的局面逐渐打开，以刑统罪宣告结束。并且，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礼治” 

的传统， “法治”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受到限制，为新的封建制法律制 

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中国法学也伴随着成文法的公布及由此所带来的争论而初步萌 

芽，私家法律教育逐步兴起。 

43．试述革命根据地人民调解制度的主要内容。17380 

答：通过调解手段解决纠纷是根据地政权所一贯强调的，也是根据地诉讼审判制度的一大特 

点。 
1、调解的范围：工农民主政权时期调解的对象明确规定为民事案件，抗日根据地时期按照 

《陕甘宁边区民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的规定，调解案件的范围有所扩大，一般以民事案件为 

主，但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 

2、调解的形式：从形式上讲，根据地时期的调解当属全民型的调解，包括民间调解、群众 

组织调解、政府调解和司法调解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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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解的原则：逐渐形成了以下三大原则：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调解必须自愿，不 

能强迫；调解不能不讲原则，必须依据国家的法律、政策和民间善良民俗。 

4 调解的方法和纪律：调解的方法一般分为赔礼、道歉、认错、赔偿损失等。至于调解的纪 

律主要有调解人必须廉洁奉公、遵守纪律等。 

6．调解制度的意义 

根据地时期的调解制度在中国调解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是通过调解的方法 

解决纠纷，不但易于被群众所接受，还有效地避免了矛盾的激化，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形成； 

二是通过动员社会各种力量解决纠纷，使大量的纠纷快速解决于民间，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 

精力办大案和要案，提高办案质量；三是由于边区政府坚持调解必须以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 

律为依据，因而，调解的过程既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又是普及法律常识和法律意识的过程， 

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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